元 智 大 學 專 案 計 畫

國外出差報告表填寫參考範例暨注意事項與核銷報支規定

1.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參考範例：

(1).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參考範例一-當天抵達目的地

(2).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參考範例二-夜宿機上

2.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填寫注意事項：

(1).機票費請將其它費用（簽証、手續、團費、飯店住宿費等）扣除。

(2).若不報領機票費，請付証明出國文件，例如機票票根影本、出入境証影本、登機証等資料。

(3).機票採實支實付，專案申請者補助除外。

(4).「船舶」或「長途大眾陸運工具」之交通費，意指目的地並無機場之情況，須再轉搭乘陸運工具(跨越城市)抵達。
(5).生活費與註冊費請於國外出差旅費報表上註明換算成台幣的方式並附上匯率証明文件；生活費請註明出差城市地點並附上行政院「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備註：上網下載列印時，僅列印出差地區之部分即可)。

(6).生活費匯率請以出國前兌換匯水單或搭飛機前一天（出國前一天）台灣銀行美元賣出即期匯率為主並附上台灣銀行匯率証明文件。（請上網查詢台銀歷史匯率，並列印當月之匯率內容）

(7).生活費計算方式請依台灣時間換算天數，搭乘飛機去程的第一天夜宿機上、待機夜宿於過境旅館及返國當天，生活費各以0.3天為計算支給。若有私人行程請敘明，且不核給生活費。

(8).註冊費用，國科會僅補助純註冊費，其餘不補助，金額請以銀行刷卡單上金額為主，若無刷卡單，匯率引用請依實際註冊幣別為主，日期以出國前一天（搭飛機前一天）台灣銀行賣出即期匯率為主並附上台灣銀行匯率証明文件。
(9).保險費：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4點規定：「出差人員應辦理保險，並檢附保險費原始單據覈實報支；其保險之項目及保額，由行政院另訂之。」該要點有關保險項目及保額部分，行政院已於87年3月23日以台87人政給字第001923號函規定，亦即出國人員應向中央信託局（現為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綜合保險新台幣400萬元，保險項目包括意外死亡、意外殘廢、意外傷害醫療、航空旅行、疾病住院醫療及兵災保險（中東地區、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兩國，或其他有戰爭危險需要加保兵災保險之地區）等6項。保險可核保天數為公務期間及去回程搭機日，若有私人行程請自行負擔。
(10).出國、返國當日，出差人員報支內陸交通費以本國境內「機關駐地」與「國際機場」為限，比照國內出差報支交通費規定辦理，除搭飛機應檢據外，餘免檢據，均填在「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交通費報支。

(11).計畫主持人若原擬定之出國目的、會議名稱、出國人員、人數、次數、天數或地點與實際不符，請主持人先行上國科會個人人才網辦理變更(異動說明)，並循執行機關行政程序或國科會簽報核准同意後，方才可申請報支。
3.國外出差旅費報支時，需檢附之書面單據：
(1).元智大學教職員國外出差申請單或專案計畫人員出差申請單；(若需申請「會議註冊費之國外交易清算(結匯)手續費」，請記得於備註欄勾選)

(2).元智大學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3).機票部份，應檢附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及登機證存根；其餘交通費，如「船舶」或「長途大眾陸運工具」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並說明(某城市<->某城市)。若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者，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4).註冊費收據、同時須附結匯水單、信用卡帳單Copy本或以出國前一天賣出即期匯率計算(註冊費收據應為研討會當天大會所核發之收據，若無核發正式收據，請填寫校內”支出證明單”)。
(5).保險費收據，保險可核保天數為公務期間及去回程搭機日(若有私人行程請自行負擔)，其保險金額為新台幣400萬元，保險項目包括意外死亡、意外殘廢、意外傷害醫療、航空旅行、疾病住院醫療及兵災保險（中東地區、薩爾瓦多及瓜地馬拉兩國，或其他有戰爭危險需要加保兵災保險之地區）等6項。
(6).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書中經費所列之國外差旅費用說明，若實際之國外差旅與核定之目的、會議名稱、出國人員、人數、天數及地點不同者，請主持人自行上國科會個人人才網辦理變更(異動說明)，完成後，方才可申請報支。

(7).研討會議程表或訪調行程表。
(8).外幣兌匯水單或列印匯率表(請依出國前一天台灣銀行賣出即期匯率)。


(9).「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僅列印”出差地區”即可。
(10).上線填報電子表單－「雜項費用單」並列印之。
4.國外出差旅費，書面單據裝訂方式：黏存單前面裝訂，依序為國外出差旅報告表、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電子機票、登機證存根、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註冊費收據及簽證收據等。黏存單後面裝訂，依序為雜項單或國科會核發之公文、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台銀匯率表、研討會議程表或訪調行程表、研究計畫申請書中經費所列之國外差旅費用說明、出差申請單及其他資料等。(＊請注意：黏存單簽核欄位「經手人、驗收人、單位主管」須先行簽核完成)

範例一：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當天抵達目的地
元智大學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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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李通藝
	職稱
	教授
	職等
	簡任

	出差事由
	出席「日本地球物理聯合會2012年冬季大會」及發表論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07 日起

101 年  12 月 10 日止共計　4　日   附單據　5　張

	月
	12
	12
	12
	
	合計

	日
	7
	8-9
	10
	
	

	起訖地點
	台北-日本東京
	東京
	日本東京-台北
	
	

	工作記要
	出席「日本地球物理聯合會2005年春季大會」及發表論文

	交通費
	飛機
	17,000
	
	
	
	17,000

	
	船舶
	
	
	
	
	

	
	長途大眾陸運工具
	
	
	
	
	

	生活費
	316*30=9,480
	316*30*2=18,960
	316*30*0.3=2,844
	
	31,284

	辦公費
	手續費
	
	

	
	註冊費
	US150*30=4,500
	4,500

	
	保險費
	
	316

	總　計
	
	53,100

	備　註
	
	
	
	
	

	補助項目

分攤說明
	國科會補助生活費、註冊費及保險費   36,100元

                         研發處補助機票                      17,000元

	領據收據
	茲收到新台幣  伍  萬   參  仟  壹  佰  零  拾　零　元整(請填寫實際補助之總金額)                                                   上款旅費已照數領訖，此據。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5  日           具領人


	出差人
	單位

主管
	主辦人

事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機關首長或

授權代簽人


範例二：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夜宿機上

元智大學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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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李大同
	職稱
	教授
	職等
	簡任

	出差事由
	出席「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2012年冬季大會」及發表論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07 日起

101 年  12 月 10 日止共計　4　日   附單據　8　張

	月
	12
	12
	12
	12
	合計

	日
	7
	8-10
	11-12
	13
	

	起訖地點
	台北-美國舊金山
	舊金山
	私人行程
	美國舊金山-台北
	

	工作記要
	出席「美國地球物理聯合會2012年冬季大會」及發表論文

	交通費
	飛機
	30,000
	
	
	
	30,000

	
	船舶
	
	
	
	
	

	
	長途大眾陸運工具
	
	
	
	
	

	生活費
	268*30*0.3=2,412
	268*30*3=24,120
	
	268*30*0.3=2,412
	28,944

	辦公費
	手續費
	美簽 NT$4,500
	
	
	
	4,500

	
	註冊費
	US$238*30=7,140
	
	
	
	7,140

	
	保險費
	
	
	
	
	416

	總　計
	
	
	
	
	71,000

	備　註
	
	
	因私人行程關係，回台日期為2/13，支領0.3天生活費
	

	補助項目

分攤說明
	國科會補助機票費、部份生活費                 40,000元
研發處補助美簽、註冊費、保險費及部份生活費   30,000元

	領據收據
	茲收到新台幣  柒  萬   零  仟   零  佰  零  拾　零　元整(請填寫實際補助之總金額)                                                   上款旅費已照數領訖，此據。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5  日           具領人


	出差人
	單位

主管
	主辦人

事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機關首長或

授權代簽人


元智大學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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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職稱
	
	職等
	

	出差事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共計　 　日   附單據　 　張

	月
	
	合計

	日
	
	

	起訖地點
	
	

	工作記要
	

	交通費
	飛機
	
	

	
	船舶
	
	

	
	長途大眾陸運工具
	
	

	生活費
	
	

	辦公費
	手續費
	
	

	
	註冊費
	
	

	
	其他
	
	

	總　計
	

	備　註
	

	補助項目

分攤說明
	

	領據收據
	茲收到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請填寫實際補助之總金額)                                                   上款旅費已照數領訖，此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具領人


	出差人
	單位

主管
	主辦人

事人員
	主辦會

計人員
	機關首長或

授權代簽人


	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本人確因下列原因改搭外國籍航空班機（請於□內打勾）：

· 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客位已售滿。

· 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無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飛航。

· 搭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再轉機，其轉機等待時間超過四小時。

· 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無法銜接轉運。

· 其他特殊情況。

（說明：　　　　　　　　　　　　　　　　　　　　　）

	申請人
	職稱
	
	姓名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